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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以 说法

近日，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023年 5月，胡某驾驶一辆已报废的二轮摩
托车，在开化县某路段与行人徐某发生碰撞，造成
徐某受伤、车辆损坏，后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经
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徐某负次要
责任。事发时胡某无驾驶证，其所驾驶的二轮摩托
车登记所有人为刘某，该车强制报废日期为2022
年7月23日，且该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

事故发生后，徐某家属将胡某与刘某一并诉
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合计 80余万元。家属认
为，刘某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胡某无驾驶
证，仍放任其使用未投保交强险的报废摩托车，应
当与胡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要求胡某与刘某
在交强险范围内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刘某辩称，他一直在外地打工，报废的车子是
当废品放在家里的，他不知道胡某会骑这辆报废
的摩托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胡某作为直接侵权
人，应根据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刘某系案涉车辆
的所有人，多年来放任胡某使用该车，未尽合理管
理义务，亦未在车辆达到报废标准后及时办理报
废手续，故在车辆管理方面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车辆使用人胡某和车辆所有
人刘某在交强险范围内共同赔偿 19.8万元，超出
交强险的损失由胡某赔偿40万元，刘某赔偿10万
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机动车所有人对车辆的管理责任，
不因车辆“闲置”或“报废”而免除。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应当报废的机动车
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不得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所有人应强化车辆管理
责任，及时报废超标车辆、妥善保管闲置车辆、依法
投保交强险；驾驶人也应坚守驾车底线，杜绝无证
驾驶、驾驶报废车辆等违法情形，共同维护道路交
通安全。

近日，衢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的一起诈骗
案件，为心存侥幸者敲响了法治警钟。

“我认识不少领导，啥事都能摆平。”这是仅有
小学文化的邵某常挂在嘴边的话。经营服装厂的
他，早已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却总爱在酒局上吹
嘘自己关系硬、路子野，认识很多领导。这套虚假
说辞，让不少人信以为真，也为他日后的诈骗行径
埋下了伏笔。

去年年初的一天，邵某突然接到了童某的求
助电话：“老邵，我闯大祸了，我在缓刑考验期内偷
偷开赌场，被警察查到了，你认识领导，能不能帮
我把这事平了？”童某和邵某是酒桌、牌局上的老
熟人，多次听到邵某吹嘘的童某，此刻，他把邵某
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彼时的邵某，日子并不好过。常年沉迷赌博的
他，不仅把服装厂的流动资金输了个精光，还欠了一
屁股外债，正愁没地方捞钱。童某的求助电话，让邵
某动了歪心思，这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之理。

接到电话后，邵某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语气
笃定地安抚童某：“你别慌，这事儿不算大，我认识
公安局的领导，之前帮朋友办过类似的事。”童某
信以为真，在电话里连番道谢，邵某话锋一转，抛
出了早已盘算好的“套路”：“不过你也知道，走关
系、找人打点都要花钱，前期的活动经费得先凑
上，不然我没法开口。”

“要是钱花了，事没办成咋办？”童某询问道。
邵某拍着胸脯打包票：“我跟你多少年的交情了，

还能骗你？我保证给你办好，办不成一分不少退
钱。”这番承诺彻底打消了童某的顾虑，随即童某
筹措了 8万余元，交到了邵某手上。然而，“好处
费”到手后，转眼就被邵某用于偿还赌债、支付高
额酒局开销，挥霍一空。

一次得手让邵某尝到了甜头，他发现只要把
“认识领导”的戏码演足，就能轻松骗取急于“平事”
的人的钱财。此后，邵某开始瞄准那些亲友涉嫌违
法犯罪、急于寻求“帮助”的人群，通过酒局搭讪、熟
人介绍等方式接触被害人，反复鼓吹自己“和司法系
统领导关系铁”“能花钱疏通办取保候审”“可帮忙免
予刑事处罚”。靠着这套说辞，2024年至2025年，邵
某先后骗取四名被害人共计15.3万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承诺的“办事期限”一
再拖延，被害人多次催问进展，邵某要么以“领导
正在开会”“手续还在走流程”敷衍，要么干脆不接
电话。意识到被骗的被害人选择报警，邵某的骗
局彻底败露。

2025年 11月 18日，衢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邵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四名被害
人全部经济损失15.3万元。

法官提醒：司法掮客声称“有关系、可运作”，
实则是以司法之名行诈骗之实。广大群众若遇涉
法涉诉问题，应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切勿
轻信所谓内部疏通的承诺，任何企图通过找门路、
托关系影响案件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谎称“认识领导能平事”

男子骗财15万元获刑四年
通讯员 朱玉雯 陈烨伟

本报讯（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刘晔纯 张鸿
曌）民用无人机禁飞区、限高规定的设置，是保障
机场飞行安全、公共安全及重要设施安全的关键
防线。然而，有人为谋取私利，铤而走险破解无人
机控制系统，无视公共安全隐患，最终触犯法律。
近日，柯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提供侵入、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被告人陈某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 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2万元。

被告人陈某在经营个人工作室期间，发现许
多机场周边区域设置了无人机禁飞区，常规情况
下无人机无法在该区域起飞。部分民用无人机所
有者存在“突破禁飞区、提升飞行高度”的需求。
嗅到“商机”的陈某，通过境外网站下载、购买专用
破解软件，专门为这类用户提供解除无人机原本
系统设定的禁飞区限制、高度限制等核心安全管

控功能，并根据破解难度收取 800元至 3500元不
等的费用。经依法查明，陈某累计为约 100台民
用无人机提供破解服务，非法获利人民币 689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提供专门用于
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陈某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且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破解无人机禁飞、限高限制，看似
满足“飞行自由”，实则严重威胁机场运行、公共设
施及人身安全。无人机使用者应遵守飞行管理规
定，切勿寻求非法破解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开发、提供破解程序，否则必将承担刑事责任。

“每日签到领2元，邀请好友返
1元。”“国家政策支持的算力项目，
零风险高回报。”打着此类诱人旗
号，一款名为“中国算力”的手机
App吸引百余群众投资，最终却因
无法兑付沦为非法集资工具，近
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
察院对这起涉及 160余人的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提起公诉，两名被
告人分别获刑有期徒刑一年和十
一个月。

案件始于一连串群众举报。
“投资的钱提不出来了。”“养老钱
投进去，被告知要等上市才能取。”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陆续接到
多名群众求助，初查发现所有报案
人都下载了“中国算力”App并参
与投资，最终均面临款项无法兑现
的困境。

随着侦查深入，骗局真相逐渐
明晰。2024年 2月至 7月，被告人
吴某、张某某协助他人以“中国算
力项目组”名义，向不特定人群推
广该App，通过销售“算力一张网”

“助力民族企业”等虚假理财产品
吸纳资金。App内不仅设置多档
投资项目，承诺高额固定回报，还
推出“中国算力币”作为账面收益
附加福利，更以“转发推广奖励”为
诱饵，鼓励投资者发展下线，形成
层级扩散的集资网络。

承办检察官朱华指出，所谓投
资收益、推广返利均来自新投资者
的投入，本质是“拆东墙补西墙”的
庞氏骗局。

“本案完全符合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的四大特征。”朱华介绍，根
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涉案
App以返本付息为诱饵，通过网络
宣传、熟人推荐等方式面向不特定
人群吸收资金，同时具备非法性、
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特征，已构
成违法犯罪。

2025年 5月，玄武区人民检察
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某、
张某某提起公诉，法院最终判处二
人有期徒刑一年和十一个月。

检察官提醒：此案揭示了当前
非法集资的一种典型方式：即打着

“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算力”等
响应国家政策的旗号，发行“虚拟
货币”“虚拟数字”，以过高收益为
诱饵诱导投资。本案中，部分被害
人其实在参与投资时已发现了异
常，如App 不能从正规渠道下载，
还经常出现风险提示的弹窗，但还
是出于薅羊毛和侥幸心理继续越
陷越深。《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明确规定参与非法集资的风险
和损失将自行承担，因此投资理财
应该格外谨慎小心，秉持理性的投
资观念，选择正规的平台。

据法治网

签到赚2元 拉人返1元？

警惕披着“算力”外衣的
非法集资陷阱

破解无人机禁飞限制牟利？

男子因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获刑

驾驶强制报废车辆发生事故

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姚润茜


